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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稅務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825/c101434/c5166619/content.html） 

 

附錄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部分税务证明事项实行告知承诺制 进一步优化纳税服务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21 号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持续开展“减证便民”行动重大决策部署，落实中办、

国办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和国办印发的《关于全面推行证明事项

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的指导意见》，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税收营商环

境，根据 2021 年“我为纳税人缴费人办实事暨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安排，结合深入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国家税务总局决定对部分税务证明事项实行告知承诺制。现公告如下： 

一、实行范围 

自 2021 年 7 月 1 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对 6 项税务证明事项（见附件 1）实行告知承诺制。 

二、承诺方式 

对实行告知承诺制的税务证明事项，纳税人可以自主选择是否适用告知承诺制办理。 

选择适用告知承诺制办理的，税务机关以书面形式（含电子文本）将证明义务、证明内

容、承诺方式以及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一次性告知纳税人，纳税人书面承诺已经符合告知的

相关要求并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税务机关不再索要该事项需要的证明材料，并依

据纳税人书面承诺办理相关税务事项。 

纳税人不选择适用告知承诺制的，应当提供该事项需要的证明材料。 

三、法律责任 

纳税人对承诺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税务机关在事中核查时发现核查情况与纳税人承

诺不一致的，应要求纳税人提供相关佐证材料后再予办理。对在事中事后核查或者日常监管

中发现承诺不实的，税务机关依法责令限期改正、进行处理处罚，并按照有关规定作出虚假

承诺行为认定；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四、不适用告知承诺制的情形 

对重大税收违法失信案件当事人不适用告知承诺制，重大税收违法失信案件当事人履行

相关法定义务，经实施检查的税务机关确认，在公布期届满后可以适用告知承诺制；其他纳

税人存在曾作出虚假承诺情形的，在纠正违法违规行为或者履行相关法定义务之前不适用告

知承诺制。 

五、工作要求 

税务机关通过办税服务场所和官方网站等渠道公布实行告知承诺制的税务证明事项目

录及告知承诺书格式文本（附件 2），方便纳税人查阅、索取或下载。 

各级税务机关要加强推行和落实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的督促检查，对纳税人反映的

制度执行不到位等突出问题进行重点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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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公告自 2021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附件：1.实行告知承诺制的税务证明事项目录 

2.告知承诺书格式文本 

 

国家税务总局 

2021 年 6 月 30 日 



附件 1

实行告知承诺制的税务证明事项目录

序号 证明名称 证明用途

1

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

结婚证（已婚的提供）

等家庭成员信息证明

1.个人购买家庭唯一住房、第二套改善性住房，

申报享受减征契税政策。

2.棚户区被征收人首次购买改造安置住房，申

报享受减征契税政策。

2
家庭住房情况书面查询

结果

1.个人购买家庭唯一住房、第二套改善性住房，

申报享受减征契税政策。

2.棚户区被征收人首次购买改造安置住房，申

报享受减征契税政策。

3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

行政主管部门或劳动行

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核发

的办学许可证

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和公

民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面向社会举

办的教育机构，其承受土地、房屋权属用于教

学的，申报享受免征契税政策。

4 分支机构审计报告
企业取得境外分支机构的营业利润所得，申报

抵免境外所得税收。

5

企业在境外享受税收优

惠政策的证明或有关审

计报告

企业申报享受税收饶让抵免。

6
相关部门核准企业股权

变更事项证明资料

纳税人办理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适用特殊性税

务处理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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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告知承诺书格式文本

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

（适用于对申报享受减征契税政策需提供的“家庭成员信息证明”

“家庭住房情况书面查询结果”实行告知承诺制）

一、税务机关告知事项

（一）证明义务及证明内容：个人购买家庭唯一住房、第二

套改善性住房，以及棚户区被征收人首次购买改造安置住房，申

报享受减征契税政策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及其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定，需提供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

结婚证（已婚的提供）等家庭成员信息证明，证明家庭成员情况。

并根据纳税人申请或授权，由房地产主管部门出具家庭住房情况

书面查询结果，证明纳税人家庭住房情况符合享受减征契税政策

的条件。

（二）承诺方式：纳税人申报享受减征契税政策时，应申请

或授权相关部门查询家庭成员信息和家庭住房情况，具备查询条

件的，税务机关取得相关部门传递的信息；暂不具备查询条件的，

纳税人签署《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税务机关不再要求提供

家庭成员信息证明、家庭住房情况书面查询结果。

（三）法律责任

纳税人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将根据具体情形承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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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法律责任：

1.造成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依法追征税款、加收滞纳金；

2.涉嫌偷逃税款等违法行为的，由税务机关依法查处；

3.对承诺不实的，税务机关依法处理处罚的同时，在处理处

罚决定书等具有法律效力的税务文书中记载虚假承诺事实，以上

述文书为依据，认定虚假承诺行为；

4.涉嫌犯罪的，税务机关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二、纳税人承诺

本人 （身份证件类型： ，证件号

码： ）就办理申报享受减征契税政策事项，

作出以下承诺：

（一）（  对家庭成员情况进行承诺填写该项）本人家庭成

员信息如下：

配偶姓名： 身份证件号码：

未成年子女 1 姓名： 身份证件号码：

未成年子女 2 姓名： 身份证件号码：

上述信息真实、准确。

（二）（  对家庭住房情况进行承诺填写该项）本人现购买

位于 房产作为家庭住房，

符合如下条件（请选择）：

 个人购买家庭（成员范围包括购房人、配偶以及未成年



3

子女，下同）唯一住房，面积为 90 平方米及以下；

 个人购买家庭唯一住房，面积为 90 平方米以上；

 个人购买家庭第二套改善性住房，面积为 90 平方米及以

下；

 个人购买家庭第二套改善性住房，面积为 90平方米以上；

 个人首次购买 90 平方米及以下改造安置住房；

 个人首次购买 90平方米以上符合普通住房标准的改造安

置住房。

上述信息真实、准确。

（三）已知晓本告知承诺书税务机关告知事项。

（四）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

（五）上述承诺是本人真实意思表示。

纳税人：

年 月 日

（本承诺书一式两份，税务机关与纳税人各留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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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

（适用于对申报享受免征契税政策需提供的

“办学许可证”实行告知承诺制）

一、税务机关告知事项

（一）证明义务及证明内容：纳税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教育

经费面向社会举办的教育机构，其承受土地、房屋权属用于教学

的，申报享受免征契税政策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

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定，需提供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或劳动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核发的办学许可

证，证明纳税人具有社会力量办学资质。

（二）承诺方式：纳税人签署《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

承诺将在一定期限内（不超过 6 个月）取得办学许可证。税务机

关依据纳税人承诺办理该业务，并要求纳税人在承诺的期限内补

充提供办学许可证。

（三）法律责任

纳税人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将根据具体情形承担下

列法律责任：

1.造成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依法追征税款、加收滞纳金；

2.涉嫌偷逃税款等违法行为的，税务机关依法查处；

3.对承诺不实的，税务机关依法处理处罚的同时，在处理处

罚决定书等具有法律效力的税务文书中记载虚假承诺事实，以上

述文书为依据，认定虚假承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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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涉嫌犯罪的，税务机关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二、纳税人承诺

本单位（个人）就办理申报享受免征契税政策事项，作出以

下承诺：

（一）本单位（个人） （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身份证件类型： ,

证件号码： ）将于 年 月 日（承

诺之日起 6 个月内）前取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主管部门

或劳动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核发的办学许可证，并提交税务机关。

（二）已知晓本告知承诺书税务机关告知事项。

（三）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

（四）上述承诺是本单位（个人）真实意思表示。

纳税人：

（盖章）

年 月 日

（本承诺书一式两份，税务机关与纳税人各留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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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

（适用于对申报抵免境外所得税收需提供的

“分支机构审计报告”实行告知承诺制）

一、税务机关告知事项

（一）证明义务及证明内容：纳税人取得境外分支机构的营

业利润所得，在办理申报抵免境外所得税收时，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需提供具

有资质的机构出具的有关分支机构审计报告，根据审计报告载明

的有关情况，证明纳税人已准确申报境外税收抵免金额。

（二）承诺方式：纳税人签署《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

税务机关不再要求提供分支机构审计报告。

（三）法律责任

纳税人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将根据具体情形承担下

列法律责任：

1.造成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依法追征税款、加收滞纳金；

2.涉嫌偷逃税款等违法行为的，税务机关依法查处；

3.对承诺不实的，税务机关依法处理处罚的同时，在处理处

罚决定书等具有法律效力的税务文书中记载虚假承诺事实，以上

述文书为依据，认定虚假承诺行为；

4.涉嫌犯罪的，税务机关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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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纳税人承诺

本单位就办理申报抵免境外所得税收事项，作出以下承诺：

（一）本单位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申报境外税收抵免金额 元（人

民币），该金额真实、准确。有关审计报告自行留存，以备税务机

关后续核查。

（二）已知晓本告知承诺书税务机关告知事项。

（三）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

（四）上述承诺是本单位真实意思表示。

纳税人：

（盖章）

年 月 日

（本承诺书一式两份，税务机关与纳税人各留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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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

（适用于对申报享受税收饶让抵免需提供的“企业在境外享受

税收优惠政策的证明或有关审计报告”实行告知承诺制）

一、税务机关告知事项

（一）证明义务及证明内容：纳税人申报享受税收饶让抵免

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法律

法规规定，需提供本企业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外国企业在境外

所获免税及减税的证明或披露企业在境外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有

关审计报告，根据上述材料载明的本企业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

外国企业在境外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情况，证明纳税人已准确申

报境外税收抵免金额。

（二）承诺方式：纳税人签署《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

税务机关不再要求提供企业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外国企业在境

外所获免税及减税的证明或披露企业在境外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

有关审计报告。

（三）法律责任

纳税人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将根据具体情形承担下

列法律责任：

1.造成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依法追征税款、加收滞纳金；

2.涉嫌偷逃税款等违法行为的，税务机关依法查处；

3.对承诺不实的，税务机关依法处理处罚的同时，在处理处

罚决定书等具有法律效力的税务文书中记载虚假承诺事实，以上



9

述文书为依据，认定虚假承诺行为;

4.涉嫌犯罪的，税务机关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二、纳税人承诺

本单位就办理申报享受税收饶让抵免事项，作出以下承诺：

（一）本单位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申报境外税收抵免金额 元（人

民币），该金额真实、准确。有关证明或审计报告自行留存，以备

税务机关后续核查。

（二）已知晓本告知承诺书税务机关告知事项。

（三）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

（四）上述承诺是本单位真实意思表示。

纳税人：

（盖章）

年 月 日

（本承诺书一式两份，税务机关与纳税人各留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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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

（适用于对办理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手续

需提供的“相关部门核准企业股权变更事项证明资料”

实行告知承诺制）

一、税务机关告知事项

（一）证明义务及证明内容：纳税人办理非居民企业股权转

让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手续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

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需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供相

关部门核准企业股权变更事项证明资料，证明非居民企业股权转

让中涉及的股权变更事项，以及该变更事项已由市场监管等相关

部门核准。

（二）承诺方式：纳税人签署《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

税务机关不再要求提供相关部门核准企业股权变更事项证明资

料。

（三）法律责任

纳税人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将根据具体情形承担下

列法律责任：

1.造成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依法追征税款、加收滞纳金；

2.涉嫌偷逃税款等违法行为的，税务机关依法查处；

3.对承诺不实的，税务机关依法处理处罚的同时，在处理处

罚决定书等具有法律效力的税务文书中记载虚假承诺事实，以上

述文书为依据，认定虚假承诺行为；



11

4.涉嫌犯罪的，税务机关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二、纳税人承诺

本单位就办理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事

项，作出以下承诺：

（一）本单位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于 年 月 日完成股权变

更，股权转让标的 ，金额 ，受让方

为 。该变更事项已由市场监管等相

关部门核准。以上信息真实、准确。

（二）已知晓本告知承诺书税务机关告知事项。

（三）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

（四）上述承诺是本单位真实意思表示。

纳税人：

（盖章）

年 月 日

（本承诺书一式两份，税务机关与纳税人各留存一份）




